
  建立了向犯罪被害人发放慰问金等制度 

 

 

 

 

    该制度向犯罪被害人及其家人支付犯罪受害者等慰问金和家务、介护等费用的补助金。 

※上记支援适用于 2024年 4月 1日以后发生的犯罪被害案件。 

 

发放条件：受到犯罪侵害时，被害人为市内居住者 

※包含没有住民登记的实质性居住 

对象犯罪行为：对他人的生命及身体造成伤害的犯罪行为 

※需通过向警方提交的被害报告等可以客观地核实 

※关于是否为被害对象，请咨询下记“犯罪被害者等支援综合咨询窗口（犯罪被害者等支援総

合案内窓口）” 

申请期限：称为被害人之日起１年以内 

 

慰问金：遗属慰问金  ▶ ３０万日元 

    重伤病慰问金  ▶ １０万日元 

 ※被医生诊断为需要疗养１个月期间以上的人 

性犯罪被害慰问金（不同意性交等）▶ １０万日元 

 

支援金：日常生活支援金 ▶ 上限１０万日元 

※用于支付家务劳动、配餐、介护及保育服务时的费用 

    迁居费用支援金 ▶ 上限２０万日元 

 
请不要一个人烦恼、请随意咨询 
根据被害人的具体情况，介绍各种支援和相关组织，并提供必要的信息等。 

 

咨询：犯罪被害者等支援综合咨询窗口（犯罪被害者等支援総合案内窓口） 

   （静冈厅舍新馆１楼・生活安全安心课内） 

  ０５４－２２１－１２７２（工作日９：００～１７：００、年末年始除外） 

  传真：０５４－２２１－１２９１ 

 

 

 

 

 

翻译： 

静冈市  国际交流课 

“Gyutto-chan” 

象征性标志 


